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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農(漁)會信用部設立許可證登載事項之前後對照表 

項目 農(漁)會 

 信用部本部 信用部分部 

 簡化後 簡化前 簡化後 簡化前 

設立許

可證

(樣張) 

 

 

   

登載重

要事項 

登錄於本會農業金融局網際網

路申報系統： 

1、名稱：○○市○○區農會信

用部 

2、所在地： 

3、主任姓名： 

4、業務項目：《逐項登載》 

 登錄於本會農業金融局網際網

路申報系統： 

1、名稱：○○市○○區農會信

用部○○分部 

2、所在地： 

3、主任姓名： 

4、業務項目：《逐項登載》 

 

變更登

載時點 

 

1、經許可或核准設立、遷移或

停辦信用部者： 

(1)信用部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許

可，並取得設立許可證後，

始得辦理信用業務。 

(2)應自許可或核准之日起 1年

內，報地方主管機關核轉中

央主管機關核發、換發或繳

銷設立許可證。 

2、經核准調整信用部業務項目

(無需換證) 

3、信用部主任異動： 

(1)報地方主管機關同意。 

(2)報地方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

管機關換發設立許可證。 

 1、經許可或核准設立、遷移或

停辦信用部分部者： 

(1)信用部分部應經中央主管機

關許可，並取得設立許可證

後，始得辦理信用業務。 

(2)應自許可或核准之日起 1年

內，報地方主管機關核轉中

央主管機關核發、換發或繳

銷設立許可證。 

2、經核准調整信用部業務項目

(無需換證) 

3、信用部分部主任異動： 

(1)報地方主管機關備查。(無需

換證) 

(2)嗣後增加登錄地方主管機關

備查函之申報項目。(本會農

業金融局網際網路申報系統

變更後，將另案通知處理) 

 

  

 

 


